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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常識彙編（97 年 8 月份） 

✻博勝案爆機密外洩弊案 國防部前司長涉圖利 
  商機百億的國防部「博勝案」爆機密外洩弊案。調查局北機組查

出，前國防部戰略規劃司長林○經涉嫌將戰機偵照影像系統維修工程

的招標規格，事先通報特定軍火商，有利益輸送之嫌。涉案的均利公

司負責人鄭○，昨天被台北地檢署諭令交保廿萬元、限制出境。 

   調查人員昨天搜索均利公司北中南等四個營業據點，及花蓮空

軍基地等軍事單位，查扣大批空軍戰機偵照影像系統軟體等物證，約

談該公司負責人鄭○等多人到案；林○經在美國，未到案。 

   鄭○接受偵訊時，坦承與林○經熟識，也曾多次跟林討論博勝案

二階段採購流程，但他否認涉及刺探軍事機密。 

   據了解，博勝案是美國售予台灣的一套指揮、管制、通信、情

報系統，全案分兩期，第一階段從民國九十三年到九十八年，預計耗

費五百卅億元，是扁政府執政時期最大的一筆軍購案。 

   調查指出，鄭○在博勝案第二階段軍事偵蒐軟體工程招標前夕，

向負責博勝案的林○經刺探發包規格與標案價金，待軍方發包此購案

時，均利公司便以獨家規格承攬多項工程，有洩密與圖利等弊端。  

  調查指出，軍方發包採購的偵蒐影像系統後來出現問題，每分鐘

偵照一萬張以上的超高速高解析度照相機記憶體無故損壞，致飛行員

出勤偵照回基地，卻無法顯示畫面，檢調質疑國防部花大錢卻採購劣

質品。【2008/07/18╱聯合報╱台北報導】 

✻淺談國家機密之維護 
國家事務龐雜繁多，既不能也不需事事保密，但是處理公務的人

員應妥慎鑑別機密範圍，才能採取適當的機密維護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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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國家機密」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規定係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

利益而有保密必要，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（包括存在於文

書、圖畫、照片、磁碟等媒介物，及任何紀錄內之訊息），經依該法

核定「機密」等級者，其範圍包括：（一）軍事計畫、武器系統或軍

事行動。（二）外國政府之國防、政治或經濟資訊。（三）情報組織

及其活動。（四）政府通信、資訊之保密技術、設備或設施。（五）

外交或大陸事務。（六）科技或經濟事務。（七）其他為確保國家安

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。  

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對於「國家機密」之定義，係兼採實質與形

式要件，除實質上須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外，形

式上亦須經依該法規定核定其機密等級者，始足當之。而國家機密維

護即所謂國家機密保密工作，國家機密經核定後，應即明確標示其等

級，俾有關人員得以辨識，而為有效維護；又除辦理該機密事項業務

者外，須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以書面授權或核

准者，始得知悉、持有或使用國家機密，以免機密外洩。國家機密之

收發、傳遞、使用、持有、保管、複製、移交均有管制措施，以避免

遭受破壞或外洩，若遇有緊急情形或洩密時，應即報告機關長官妥適

處理，並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；同時限制國家機密經解除機密後方可

銷燬之；並考量絕對機密一旦洩漏，足以造成國家安全或利益之非常

重大損害，爰明定絕對機密不得複製；至於其他國家機密之複製物亦

應妥適標示及維護；而不同等級國家機密合併使用或處理時，須以其

中最高之等級為機密等級。  

值得一提的是，雖然一般公務機密部分，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並

未納入規範，而由權責機關依其業務所掌管之性質，自行訂定保密之

作業規範，以陸委會為例，因其業務性質特殊，諸多業務（大陸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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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國家機密範圍）多適用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相關規範。而該會的一

般公務常與國家機密難分軒輊。  

隨著社會急遽變遷與資訊時代之來臨，人民無論參與公共政策、

監督政府施政，抑或商業投資、學術運用、個人消費等，對各種相關

資訊均有迫切需求，為使政府資訊便於人民公平、合理運用，以增進

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與信賴，自有必要建構完善之政府資訊公開制

度。因此，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中之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草案，乃被

譽為與「行政程序法」共同構成政府施政公開透明之雙翼。然國家機

密因涉及國家安全及國家重大利益，故即使在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

民主先進國家，亦立法嚴加保護，將國家機密列入得不公開之事項，

藉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。因此，每一個公務人員應負嚴密保守而不

得洩漏或交付之責任與義務。  

很多人因虛榮心作祟，好以口舌取勝，或受環境引誘和感情的驅

使，每每易於洩漏國家機密，因此機密維護工作落實與否，其結果已

經遠遠超越了人們所能預判的範疇，其發展演變及影響所及，絕非個

人行為所能絕對掌握與操持，因每一件洩漏的機密，事後都會採取補

救或因應措施，然實已無補於洩密所產生的損失，所以公務員務需體

認保密工作人人有責，勿因個人一時疏忽使機關造成嚴重洩密危害，

個人亦難逃法律制裁。  

維護國家機密，本為公務員依法應負之法律上義務（依公務員服

務法第四條規定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

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公務員未得長官

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。），

違反國家機密維護相關罰則，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明定各機關人員

對於國家機密事項報請核定義務、核定前應採保密措施及核定國家機

密權責人員、保密期限、解密條件及期限延長、條件變更及國家機密



 4

自動解密與核定解密條件等事項，又規定凡洩漏、交付、刺探、收集、

毀損或隱匿國家機密及依此法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事項者，最重可

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違反出境管制者，也設有刑責，以及

公務員違反此法規定者，應依法予以懲戒或懲處。另上級公務員在職

務上知悉其下級公務員有洩漏機密情形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一條之

規定，有向該管檢察官告發之義務。但一般公務機關遇有公務員洩密

情形，多未注意刑事上之處罰，甚至不知其為犯罪行為，未能有所警

惕，致保守國家機密之效果，未臻理想，希望公務機關同仁們能體認

「國家機密維護」之重要性，確實遵守法律規定，以免誤觸法網，害

人害己。  

國家事務龐雜繁多，既不能也不需事事保密，但是處理公務的人

員應妥慎鑑別機密範圍，才能採取適當的機密維護措施，那麼該如何

做好這項重要的工作呢？ 

一、評估可能洩密管道：  

各機關任務特性不同，業務保密性質迥異，應就現況檢討可能洩

密原因，針對洩密原因與管道，制定有效保密方法，堵塞洩密漏

洞，一般保密工作發生疏漏，固然在保密措施不夠完善所致，但

公務人員缺乏保密警覺或不熟習保密方法亦為癥結所在，如：公

務人員言行不檢、交遊不慎、私人記載、著作、言論、通信涉及

機密；文書處理、保管、收發、傳遞不合保密要求、廢棄文書處

理不當、機密等級區分太浮濫、私人藏匿機密文書、門禁管制不

嚴、公務通訊疏忽管制等等，均可能造成洩密管道，應就機關現

況確實檢討，謀求改進與強化保密措施，才能有效防止洩密。 

二、做好保密教育宣導：  

各機關應以現行法令規定、洩密違規案例，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

與因素，結合單位任務需要，有計畫、有系統的利用各種集會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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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向員工宣教，務使每一員工均能瞭解相關法令規定，深切體認

為何保密、如何保密，以培養時時保密、處處保密之良好習性，

並認真辦理新進及離職人員保密講習或個別教育，使能熟記各項

保密規定，不論是在職或退休離職均應恪遵保密要求，提高員工

保密警覺，以維護國家機密安全。 

三、妥採保密預防措施：  

各機關因權責不同，其主管機密範圍互異，應依據任務需要自行

釐訂主管機密範圍，再依照機關業務性質、任務，參照「國家機

密保護法」的有關章節，策訂具體措施或完整作業程序，俾能適

應各機關的需要。 

四、加強保密督導檢查：  

應認真執行定期、不定期保密檢查，對所發掘之保密缺失，應指

導所屬速採改進措施，並列為追蹤複查，澈底杜絕保密缺失或漏

洞。 

五、實施定期清理銷燬：  

各機關同仁對於機密文書之保存與管理，應依規定妥慎辦理，惟

一般員工因處理公務忙碌，對於逾期失效文件檔案資料及相關公

發書籍，未能適時依規定登記銷燬，易造成洩密，故各機關應於

定期實施保密檢查時，要求所屬業務承辦人員配合實施文書檔案

資料清理工作，凡屬己失時效或無保存價值之文書資料，均應按

規定程序辦理登記統一集中銷燬，以防散失外洩情事發生。 

國家機密之維護工作是整體性、全面性的，其目的乃在防止洩密事件

的發生，故保護國家機密實為現代國家每一個國民應有的責任，更是

每一個公務員必要的基本義務與道德修養。況且國家機密維護亦為經

常性、持續性之工作，不容稍有疏忽或鬆懈，惟有全體公務人員確實

貫徹執行各項保密措施，恪遵機關保密規定，做到「人人保密」、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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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保密」，以提高保密警覺，養成良好保密習性，加強保密防護措施，

落實保密安全檢查，期使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到萬無一失，才能確實維

護國家安全，保障國家利益。 

（作者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政風室主任/楊仁生） 

✻公事家辦無人問，一旦洩密天下知 
一、事實經過： 

某政府機關簡任主管○○○習慣將經手（包含屬下陳核及其他課室

會辦）公文之電子檔拷貝留存備用，並經常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

至家中電腦硬碟儲存運用。孰料，其家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

程式而不自知，以致長期大量經手之機密文書陸續外洩，直至我

國情治單位查獲上情且依法偵辦時，其方知事態嚴重卻為時已

晚，事發後某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詞抨擊，經各

媒體大幅報導，損害政府機關形象。 

二、案情研析： 

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，相繼購置更新資訊系統之

防火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，並加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、宣導及訓

練，因此各機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力也相對提昇。然而，公務員

將公事攜回家中處理之情形仍屢見不鮮，惟家中個人電腦畢竟防

護力較低，且與其他成員共用容易遭駭客入侵而不自知。本案

○○○私下將機密文書攜離辦公處所實已具行政責任，嗣因家中電

腦遭駭客入侵致機密文書外洩，更須負刑事責任，對機密維護及

機關形象造成極大之傷害。 

✻洩密與圖利  
一、案例事實：范○標自就任湖×鄉長後，即指派吳○政擔任建設課課

長，二人與范○標之親信范○金，共同基於對湖○○公所經辦工程

索取回扣之概括犯意聯絡，明知「湖○○公所營繕工程及購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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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變賣財物內部審核程序」規定，一百五十萬元以下，二十萬元

以上之營繕工程，係以公開比價或簽報首長核定通知三家以上殷

實廠商於廠商所在地郵寄投遞並公開比價，受通知之廠商只能領

取一張空白標單進行投標，而范○標為鄉長，對於該工程之發包

為其監督之事務，而吳○政為承辦人，對於主管之事務，明知工

程底價應依法保守秘密，卻違背職務將鄉長范○標告知所核定之

工程底價，於八十六年六月十日上午，洩漏消息予該等包商，由

該等包商取得每一項工程三張空白標單後，經由其他二家陪標廠

商之同意填寫後，以通信投標方式完成投標形式，違背上述公開

比價及不得洩漏底價之職務規定。承辦人吳○政並於比價日向上

開不合規定得標之羅○洲、羅○河、羅○鈿再次期約收取工程款二

成回扣，其中羅○洲乃以范○金於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預借之一

百五十萬元抵扣，並以此方式，將范○標、吳○政違背職務行為

之賄賂交付予范○金。范○標、范○金及吳○政所為，觸犯貪污治

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及刑法第

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。 

二、案情研析：范○標、范○金及吳○政所為所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

扣罪，係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

賂罪之特別規定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條競合原則，僅論以

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；而就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及洩密行

為，有犯意連絡與行為分擔，范○金雖非從事公務之人員，但與

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范○標、吳○政共同犯罪，依同條例第

三條及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仍應論以共同正犯；范○標、

范○金及吳○政共同內定廠商、洩漏底價使廠商得標之圖利行

為，復就相同之圖利行為收取回扣，圖利行為應為收取回扣行為

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共同向羅○洲、羅○河及羅○鈿同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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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並分別收取回扣，乃至分別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底價消息，

係利用同一次發包工程之機會，所侵害者為國家公務執行之公

正，被侵害之法益仍屬一個，袛成立單純一罪；又被告犯上開經

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及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，有方法

結果之牽連關係，應從一重之前罪處斷。 

三、結論： 

保密是用以防制非法定人員獲得或知悉我機密文書資料，所採取

的預防措施，其目的在維護國家機密，以增進國家的安全與利益，

俾有利政令之推行。本案是藉洩密以獲取不法利益，涉及違背職

務收賄、利用職權圖利他人等瀆職行為，適用「貪污治罪條例」

從重論處，可為殷鑑。故每一個公務人員應嚴密保守而不得洩漏

或交付之責任與義務，須以臨深履淵之心情，時時防範之嚴謹作

風，始保無洩密之虞。否則，即使過失，亦要受到法律之制裁，

切莫掉以輕心。 

✻言多必失禍從口出 
我們看起來零星不重要的事，在有心人士的拼湊下，就可以變成有

系統的資料。 

  日前看到一則「酒後失言」的笑話，讓我在捧腹大笑之餘，內

心感觸頗深。這則笑話是這樣的： 

  父子二人和朋友在一家餐廳喝酒，席間父親喝得相當高興，一

連喝了兩大杯，兒子在旁怕他醉倒了，便拉拉他的衣服：「爸，您

醉啦！別再喝了。」父親聽了有點生氣，拿起杯子便把酒一股腦地

往肚子裡灌，喝完還逞強地說：「這幾杯酒怎麼醉得了我！」兒子

怕他繼續喝，便拉拉他的衣角，「天色不早了，我們趕快回家吧！

不然等會兒沒車子可坐，要摸黑回家很不方便的！」父親搖搖頭，

不但不理兒子，還得意地說：「沒關係啦！你記不記得？去年你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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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人家跑了，我還不是三更半夜把她給抓回來。」兒子聽了，臉脹

得紅紅的，「爸，你真是的，不應該說的你也說！」父親以為兒子

在教訓自己，生氣的對著兒子大吼：「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，當然

知道什麼該說、什麼不該說，想當初你媽懷著別人的孩子，嫁到我

們家來，你有聽過我向誰說過嗎？」 

  這是二十幾年前的一則笑話，短短的幾個字，卻是酒後失言的

最佳寫照。俗話說：「禍從口出」，意思就在提醒我們，說話應該

謹慎，尤其是喝了酒之後，更應該特別小心注意。從古今中外的史

實我們可以了解，有許多的是非，起因都源於說話不當所造成，所

以古語才會有「一言興邦、一言喪邦」，目的也就在告誡我們要注

意說話，不要逞一時之快，而使自己身陷萬劫不復的境地。 

   事實上，歷史故事中就有一則是因為多言而導致敗亡的事實史

例。蜀漢建興十二年，孔明在整軍經武，並且休養生息三年後，為

恢復漢室，舉兵伐魏，戰事一開始，孔明連戰皆捷，而魏軍大將司

馬懿則是堅守城池，不與孔明正面交鋒，最後兩軍在五丈原形成對

峙，孔明屢次擊鼓要求出戰，司馬懿皆不予回應。為了化解僵局，

孔明決定派遣使者送信和女人的衣服給司馬懿，司馬懿看到信和女

人的衣服後相當震怒，因為孔明諷刺他像女人一樣，不敢決一死戰，

司馬懿心中雖然生氣，但他卻不動聲色，反而笑著問使者，「孔明

說我像女人，我就是女人，但不知道孔明最近過得好不好，吃、睡

如何？」結果使者在毫無警覺心的情況下，直接就說，「我們丞相

夙興夜寐，事必躬親，而且吃的東西很少。」司馬懿聽了之後，相

當高興，他知道孔明撐不了多久，於是繼續和孔明對峙，對孔明的

諸多挑釁，完全置之不理，最後孔明終於病倒在五丈原，而魏軍也

不費吹灰之力擊敗蜀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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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從以上的故事我們可以了解，使者的目的僅止於送信而已，但

他卻在和司馬懿閒聊中，不小心將孔明的生活作息說了出去，結果

就因為這幾句話而拖垮了孔明，也讓蜀軍敗亡。從以上的二個案例

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「保密」的重要性，而事實上，有很多業務或

公務上應該保守的機密，常常就在我們沒有警覺的情況下，洩漏了

出去，而這些我們看起來零星不重要的事，在有心人士的拼湊下，

就可以變成有系統的資料。 

   由上述的笑話和歷史故事來看，我們應該引以為戒，除對自身

所承辦或接觸的業務，養成「保密」的習慣外，另外更應拒絕一切

私人情誼與誘惑，謹言慎行，不該對人說的，不要對人說，否則一

旦機密外洩，影響的不只是個人的身家財產，更可能造成社會國家

的損失，實在是不可不慎！（摘錄清流月刊／陳宏煇）  

 

 


